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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泾河办发〔2023〕29 号

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党政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泾河新城重点产业企业目录认定

办法》的通知

新城各部门，各直属国有企业，各驻新城单位：

《泾河新城重点产业企业目录认定办法》已经 2023 年 10 月

20 日第 16 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

落实。

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党政办公室

2023 年 10 月 30 日

（联系人：楚鸽 联系电话：1862933469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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泾河新城重点产业企业目录认定办法

为进一步推进《关于打造秦创原人才聚集高地进一步支持人

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措施》（陕西咸党政办发〔2022〕28 号）涉及

重点产业企业政策条款落地兑现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认定范围

（一）获评五上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

业、专精特新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

等称号之一的企业，以上称号以行业部门每年认定为准。

（二）重点招商企业。原则上按照“一事一议”程序进行确

定。

（三）以上企业工商注册登记、税收及统计关系均由泾河新

城属地管理。

第二条 认定程序

（一）关于第一条第一款提及企业，由泾河新城院士科技创

业园发展中心牵头，根据企业入库及获得称号情况，提出名单，

报分管领导专题会议审定。

（二）关于第一条第二款提及企业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 固定资产投资 5 亿元以上的企业；

2. 世界 500 强、中国 500 强、行业龙头、大型国有企业等

在泾河新城投资且发展良好的企业；

3. 在泾河新城设立区域总部类且发展良好的企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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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泾河新城院士科技创业园发展中心牵头，提出企业名单，

报分管领导专题会议审核通过后，提请主任办公会议审定。

（三）上述确定的企业名单在泾河新城官网公示 5 个工作日，

以公示后无异议的名单作为泾河新城重点产业企业目录。

第三条 监督管理

（一）已认定的企业，有下述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其认定资格：

1. 企业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；

2. 企业终止生产经营活动或年内即将退库；

3. 企业主要负责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

4. 企业未按招商协议要求进行投资或者建设。

（二）重点企业目录实行动态更新

由泾河新城院士科技创业园发展中心牵头，原则上每季度对

重点产业企业目录更新一次。

第四条 本办法由泾河新城审计部门负责监督，泾河新城院

士科技创业园发展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 30 日后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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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党政办公室 2023年 10月 30日印发


